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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3-087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破产重整事项概述 

1、鸿胜物流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长沙中院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出具（2020）湘 01 破申 12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鸿胜物流的破产清算申请，

并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出具决定书，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鸿胜物流管

理人。2021 年 7 月 23 日，长沙中院出具（2020）湘 01 破 48-1 号裁定书，裁定对

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鸿胜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该公司不纳入本次

重整投资范围，以下简称“鸿胜供应链”）四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并指定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担任鸿胜供应链、鸿胜科技和新鸿胜化工管理人。 

2、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2 日，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破产资产网、特殊资产信息交流平台、中拍平台、京东拍买平台以及破栗子网络破

产平台上发布了鸿胜物流等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公开招募鸿胜物流等公司重

整意向投资人。 

3、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作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递交了书面重整意向

投资报名文件、与管理人签署《保密协议》并缴纳了重整意向投资保证金人民币 200

万元。 

4、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重整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

不超过 11,200.00 万元参与目标公司破产重整事项，以获得上述公司 100%股权和其

持有的稀缺危化品经营资质及危化品仓库、危化品运输车辆、土地使用权等主要资

产和权益。重整投资范围及其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刊登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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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

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5、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作为重整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投资方案；

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同目标公司及管理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书》。 

6、目标公司最大债权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

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转让其持有鸿胜物流融资租赁债权的《招募函》。为

保障目标公司的重整工作顺利进行，公司结合本次破产重整过程中相关债权的清偿

率，经审慎决策，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向民生金租回复了《关于参与民生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收购的意向书》，公司意向收购其持有鸿胜物流的融资租赁债

权，并结合破产重整过程中该债权的清偿情况参与该笔债权的后续竞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参与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7）。 

二、相关进展情况 

1、公司已按照《重整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向管理人支付

40%的重整资金即人民币 4,480 万元。 

2、管理人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发起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民生金租持有的目标公

司债权的竞拍工作后续未进行，本次破产重整事项将由目标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 

3、管理人出具的《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公司确认并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书》的

约定出具了书面《确认函》，同意管理人将该《重整计划草案》提交目标公司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表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设置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

债权组、出资人组均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4、2023 年 8 月 7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0）湘

01 破 48-2 号，裁定对鸿胜物流、鸿胜科技、新鸿胜化工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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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9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20）湘 01 破 48-3 号，裁定批准本次《重整计

划》。 

三、风险提示 

1、税收政策的执行风险 

针对本次破产重整，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就本次破产重整过程中涉及的税收政

策执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税务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公司结合相关税务风险的评

估情况，与管理人就本次交易定价进行了审慎协商。 

尽管公司目前已结合对税务风险的评估情况在交易总价中对风险进行了事前控

制，但仍有可能出现实际产生的税务风险超出公司当前预计的情况。对此公司将积

极与当地税务部门进行沟通，及时了解、掌握相关税收政策的变化情况，妥善处理

后续有可能产生的相关税务问题。 

2、目标公司整合风险 

因企业文化、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本次重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管理整

合风险，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

存在差异。 

对此，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对经营管理中发现的

相关问题，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整改，对经营决策、人力资源、财务、客户开

发与服务、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控。 

四、备查文件 

1、《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预表决结果统计报告》； 

2、《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 01 破 48-2 号》； 

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 01 破 48-3 号》； 

4、《湖南鸿胜物流有限公司、湖南鸿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新鸿胜化工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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